
國立東華大學 

申請就學貸款自付(全額)利息切結書 

學生                 申請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『學生就學

貸款』，經財政部財稅中心家庭年度所得查調結果公告，經學校審

核列為丙級 (需自付貸款全額利息) 

學生本人 1 人+兄弟姊妹(或子女)     人，合計共有     人 

未成年兄弟姊妹子女姓名： 

成年兄弟姊妹子女姓名：           就讀學校：             

  須繳交佐證文件：□戶籍謄本正本  □114-2在學(休學)證明   

(請勾選)    □學生證影本(須蓋有 114-2註冊章) 

且本人願意負擔本學期貸款全額利息，絕無異議。惟恐口說無憑，

特立此據。 

此致 

東華大學 學生事務處 生活輔導組 

學生姓名：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系所、年級：  

學    號： 

身份證字號： 

行動電話： 

中 華 民 國 1 1 5 年   月   日 


